
法律保障空间站安全

空间站又称航天站、 太空站、 轨道站。 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 可供多名宇航

员巡访、 长期工作和生活的载人航天器。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关于空间站

安全的相关法律制度。

  为维护外层空间安全秩序， 国际社会

早已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

维护外空秩序法律制度。 1967 年制

定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与其他

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条约》 （以

下简称 《外空条约》）， 确立了国际空间法

基本原则， 规定了外层空间是全人类为了

和平目的而自由开发的领域。 1968 年的

《关于援救宇航员， 送回宇航员及送回射

入外层之物体的协定》 规定了各国对不同

国家宇航员提供援助和营救的原则。 1972

年的 《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

约》 规定了各国对不同国家的航天器以及

空间物体对他国造成损害的赔偿原则和责

任。 1975 年的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

物体的公约》 （以下简称 《登记公约》），

要求发射国须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数据和

情报。 1977 年的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

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 规

定了禁止任何国家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

目的而使用改变空间环境的武器和技术手

段。 1984 年的 《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

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初步建立了空间营

救制度、 损害赔偿制度、 空间物体登记制

度及探测和利用月球的制度。

空间站安全管理法律制度。 1998 年，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俄罗斯和欧洲航天

局的 11 个成员国 （比利时、 丹麦、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挪威、 西班牙、 瑞

典、 瑞士和英国） 签署了 《关于民用国际

空间站合作协定》 （以下简称 《各国政府

间协定》）， 为建立国际空间站确立了专门

的法律框架。 《各国政府间协定》 第 4 条

规定， 将欧洲航天局、 美国航空航天局、

加拿大航空局、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 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作为合作机构。 考

虑到外空活动的高风险性， 各合作方有责

任和义务与其他合作方制订安全计划。

空间安全法律适用 登记管理制度
  人类在向外层空间发射物体时，

其基本的管理方法， 就是进行登记确

权。

基本法理。 世界各国目前公认的

法理认为， 外空无主权。 《外空条

约》 的第 2 条规定， 外层空间， 包括

月球与其他所有天体在内， 不得由任

何国家通过提出主权主张， 通过使用

或占领， 或以其他任何方法， 据为己

有。 《各国政府间协定》 第 2 条第 2

款规定， 该协定不得被解释为成员国

主张占有外层空间或者其一部分的法

律依据。

登记规定。 共有三个方面的要

求： 一是一国发射航天器的要求。

《登记公约》 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发

射国在发射一个空间物体进入或越出

地球轨道时， 应以适当的方式登记该

空间物体。 每一发射国应将此种登记

事项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二是多国发

射组件登记要求。 《各国政府间协

定》 第 5 条第 1 款规定， 各合作方分

别就其提供的组件各自登记。 另外规

定， 欧洲各国则应将此责任移交给欧

洲航天局， 由其进行登记。 三是登记

内容要求。 《登记公约》 第 4 条规

定， 每一登记国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

内尽快向联合国秘书长供给有关登记

信息情报， 如发射国的国名、 外空物

体的标志或其登记号码、 发射的日期

和地点、 基本的轨道参数及外空物体

的一般功能等。

管控权确认。 根据 《外空条约》

第 8 条和 《登记公约》 第 2 条第 2 款

的规定， 各登记国对其登记的空间站

或其组成部分享有完全的和排他的管

辖和控制权。 《外空条约》 第 8 条亦

规定了登记国对该登记物体所载人员

的管辖权和控制权。

刑事管辖权。 《各国政府间协

定》 第 22 条肯定了成员国对位于空

间站上的本国国民的属人管辖权。 规

定针对其他成员国国民在空间站上影

响本国国民生命和安全以及破坏本国

提供的空间站组件的行为， 该国可与

他国进行磋商， 对他国国民行使刑事

管辖权。 该国还可以将此协议视为引

渡该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依据。 因而，

空间站所载人员既要接受空间站登记

国法律的管辖， 又要服从其本国法律

的属人管辖。

  对空间站的威胁除了碎片、军事威胁外，

还存在交通堵塞碰撞和其他人为事故， 并由

此引出了救援、损害赔偿等一系列问题。

交通规则的确立。 2009 年 2 月 10 日，

美国卫星和俄罗斯卫星在西伯利亚北部上空

发生碰撞， 所产生的碎片已进入国际空间站

的轨道高度， 可能对空间站以及宇航员的安

全构成威胁。 2019 年 9 月， 欧洲航天局

“风神” 气象卫星与美国“星链” 第 44 号卫

星产生碰撞风险， 最后由欧洲航天局卫星实

施了机动规避。 美国制定的 《国家空间政

策》 《国家外空交通管理政策》， 以及欧洲

航天局制定的 《欧盟空间政策》 《实施欧洲

外空交通管理制度》， 不同程度地确立了太

空轨道交通规则。

宇航员营救规定。 《外空条约》 赋予宇

航员崇高的法律地位， 视其为“人类在外空

的使者”， 其从事的活动是为了全人类的利

益， 因此， 宇航员在空间站开展的活动应该

充分体现为全人类利益服务的宗旨。 《各国

政府间协定》 强调制定机组人员行为守则的

必要性并提供了基本的指引。 《外空条约》

规定， 宇航员在外空及天体开展活动出现事

故以及紧急降落等情形时， 缔约国应给予尽

可能的援助。

损害责任赔偿规定。 总体原则是： 谁损

害， 谁负责； 具体分析， 相互谅解。 一是国

际责任。 《外空条约》 规定， 缔约国应对本

国的外空活动负国际责任。 凡发射或促成发

射以及为发射提供领土或设施的缔约国， 应

对该物体及其组成部分在地球、 空气空间或

外层空间使另一缔约国或其自然人或法人遭

受损害时负国际责任。 二是交叉免责制度。

1998 年 《各国政府间协定》， 设立了伙伴国

和相关实体间广泛的交叉免责制度， 即各参

加国应相互放弃由于一方的活动对其造成损

害予以赔偿的要求。 制定这种交叉免责制

度， 有利于消除紧张和保持友好关系。

（来源： 人民法院报）

  对空间站的安全威胁， 首先来自太空

的垃圾碎片。 国际社会对此采取了相应的

对策措施。

建立专门应对组织。 垃圾与碎片危害

无时不在。 2015 年 7 月 16 日，美国、俄罗

斯等国共建的国际空间站险遭俄罗斯一颗

气象卫星的残片直接威胁。当时，碎片离空

间站只有 300 米，3 名宇航员被迫躲进逃

生舱，暂时停留在“联盟号”宇宙飞船内避

难，后来，用 1 个多小时返回国际空间站。

1993 年， 减少和控制空间碎片跨国

组织机构成立。 其成员包括加拿大、 中

国、 法国、 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俄罗

斯、乌克兰、英国、美国，以及欧洲航天局

12 个国家和地区。 1994 年， 轨道碎片问

题首次被联合国外空委员会提上议程。

2007 年 2 月，联合国外空委员会通过协商

起草了 《空间碎片减缓准则》。 该准则于

2007 年 6 月被美洲国家组织接受， 2008

年 1 月， 该准则得到联合国正式批准。

碎片跟踪与躲避措施。 美国国防部空

间监视网络一直在追踪地球轨道离散物

体。 欧洲航天局还开发了一种专门对付脱

轨航天器的“太空拖船”，并开启了“清洁太

空计划”，首要目标是大幅降低地球轨道的

碎片数量。同时，在测试利用空间捕网捕捞

太空垃圾成功的基础上， 计划在太空部署

捕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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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损害救援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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